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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字第 821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06 月 0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八二一號

上　訴　人　郭蔡快

　　　　　　郭秀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施承典律師

被 上訴 人　梁智淵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一○○年六月十四日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判決（一○○

年度上字第一○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郭蔡快、郭秀鏞依

序新台幣三百八十七萬二千一百五十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

六十五元本息之上訴，暨各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台灣高等

法院台南分院。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第一審共同被告方士吉〔下稱方士

吉，經原審判決應依序給付上訴人郭蔡快、郭秀鏞新台幣（下同

）三百八十七萬二千一百五十元、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五

元本息確定〕之僱用人。方士吉於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下午五時五十五分，無駕駛執照駕駛其向被上訴人借得牌照號碼

四六七一－NU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系爭小貨車），沿原台南縣西

港鄉「南四十線」公路由西往東行駛，行經「永樂高幹八二」電

線桿前時，疏未注意行車速度及車前狀況，自後撞擊同向由郭蔡

快騎乘後載郭秀鏞之牌照號碼 NIO－六五八號重型機車，致郭秀

鏞受有脾臟、肝臟破裂與腸繫膜撕裂傷併腹腔內出血與休克、左

側第四、五、六、七肋骨骨折併血胸、頭部外傷併蜘蛛膜下腔出

血、左側股骨骨折、第三、四頸椎脫位併脊髓損傷、呼吸衰竭經

氣管造口術併人工呼吸器使用、陣發性心房顫動等傷害；郭蔡快

受有頭部外傷併臉部撕裂傷、左胸挫傷及第二至第八根助骨骨折

、外傷性出血合併記憶較差等傷害。郭蔡快支出醫療費用六千六

百八十五元、增加生活所需費用三百八十一萬五千四百六十五元

（原審誤載為三百九十八萬九千四百六十五元）、非財產上損害

一百萬元，合計為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五十元；郭秀鏞支出醫

療費用四萬八千三百八十九元、增加生活所需費用二百三十八萬

五千六百七十六元、非財產上損害一百萬元，合計為三百四十三

萬四千零六十五元。被上訴人將系爭小貨車借予無駕駛執照之方

士吉，違反保護他人之交通法令等情，爰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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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與方士吉

依序連帶給付郭蔡快、郭秀鏞三百八十七萬二千一百五十元、一

百六十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五元，並各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上訴人之請求超過上開金額部分，經第一、二審判決其敗訴，未

經聲明不服）。

被上訴人則以：伊非方士吉之僱主；伊遭方士吉欺騙，若伊明知

方士吉無駕駛執照，必然不會將系爭小貨車出借，況上訴人就此

部分亦未舉證，其等主張自非可採。再駕駛執照之有無，乃車輛

監理行政管理之問題，與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因素並無因果關係

，上訴人自不得對伊請求連帶賠償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將第一審就上開部分所為郭秀鏞敗訴之判決，一部予以廢棄

，改判命方士吉應再給付二十萬元本息，駁回郭秀鏞其餘上訴及

郭蔡快之上訴，係以：智淵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智淵公司）於九

十八年九月一日至九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為暫停營業狀態

，方士吉亦無於智淵公司之勞保投保資料，且上訴人就方士吉受

僱於被上訴人或其所經營之智淵公司乙節，無法提出其他確切之

證據以實其說。方士吉於系爭車禍事故發生時，固未領得合法駕

駛執照，但被上訴人及方士吉均陳稱：因方士吉隱瞞無駕駛執照

之事實，致被上訴人不知方士吉無駕駛執照等語；參諸方士吉因

交通違規，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大林派出所（下稱大林

派出所）吳勝宏巡佐攔查時，仍偽稱：「未帶駕照」，有台南市

政府警察局交通違規勸導單在卷可參；上訴人復無證據足資證明

被上訴人明知方士吉無駕駛執照。況縱認被上訴人將系爭小貨車

借予無駕駛執照之方士吉駛用，具有過失，但系爭車禍事故肇事

主因為方士吉「超速行駛、未注意車前狀況」等因素所造成，而

駕駛執照之有無，係車輛監理行政管理之問題，難以執此遽認與

系爭車禍事故之肇事因素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方士吉已駕駛車輛

多年，堪認其並非無駕駛系爭小貨車之技術，尚不能以被上訴人

將系爭小貨車借予無駕駛執照之方士吉，遽謂被上訴人有過失而

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並認該行為與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

當因果關係。從而，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則請求被上訴人與方士

吉連帶賠償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均屬無據，不應准許等語，為

其判斷之基礎。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侵害他人權益者，應負賠償責任，行

為人須舉證證明其無過失時，始得免責，此觀之民法第一百八十

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自明。未領有駕駛執照而駕駛小型車者，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另汽車

所有人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汽車者，係違反同條第五

項之規定，旨在維護交通之安全，以保護他人之利益，避免他人

之生命或身體健康受到侵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本件被上訴

人將系爭小型貨車交予無小型貨車駕駛執照之方士吉駕駛，致撞

及上訴人郭蔡快、郭秀鏞受有上開傷害，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始得免責。查卷附之勸導單內（見原審卷七三頁

），僅記載車牌號碼「 COP－三三五號」，該車輛究屬機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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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客車或小貨車，已有未明，原審未遑詳查究明，即以九十九

年一月十七日由大林派出所吳勝宏巡佐開立之上開違規勸導單，

遽認被上訴人係遭方士吉詐騙，不知方士吉無小型貨車駕駛執照

，自嫌率斷。又汽車駕駛執照為駕駛汽車之許可憑證，由駕駛人

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考驗及格後發給之。汽車駕駛人經考

驗及格，未領取駕駛執照前，不得駕駛汽車；並區分各類型之駕

駛執照，始得駕駛各該類型之車輛，道路交通規則第五十條第一

項、第五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對於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

或機器腳踏車者，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復

予處罰，並禁止其駕駛，乃在確保駕駛人具有駕駛各該類型車輛

之技術，並知曉交通規則，以避免因欠缺駕駛技術及未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致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查方士吉已陳稱：

（二○○四年到二○○五年受僱於被上訴人，有無開過系爭車輛

？）只有一次等語，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方士吉有安全駕駛小

貨車之技術；台灣省台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台南區九九

○二二三號鑑定書復認定：方吉士無照駕駛小貨車，超速行駛，

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原因。參之方士吉係在上訴人已停於事

故發生地點，竟以時速七十五公里之超速行駛，自後撞及上訴人

受有上開傷害（見原審卷九○至九一頁），顯見方士吉非有安全

駕駛小貨車之技術能力，能否謂被上訴人之行為與上訴人損害之

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即有再行研酌之餘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關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上開部分既經廢棄，上

訴人另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

部分，應併予廢棄，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六    月    六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劉  福  來

                                法官  陳  重  瑜

                                法官  盧  彥  如

                                法官  吳  麗  女

                                法官  邱  瑞  祥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一  年    六    月   十四   日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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